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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至有關現行試辦廠商多列印消費明細予消費者，係消費者因城鄉差距、退貨、報帳及

記帳等因素，不習慣透過電子發票平台取得相關資訊，此尚待消費者習慣改變，雖目前營業

人仍列印消費明細，但因發票資訊已電子化，除減少紙本存根聯列印成本，亦減少倉儲及物

流成本，並提升企業之競爭力，日後於營業稅申報時更可搭配網路申報及電子查審，全程無

紙化。雖不能即時達到無紙化之政策目標，但亦達節能減紙之效果。前述說明事項，財政部

業已 101 年 4 月 11 日台財資字第 10022010420 號函及財政部財稅資料中心 100 年 12 月 1 日

資二字第 10022009130 號函函知各試辦廠商，並就 貴委員囑查事項，再次函請確實遵循。 

四、目前財政部並已透過各宣導活動加強釋疑，期能使民眾接受並安心使用，亦將持續宣導營業人

若消費者使用載具即不須提供紙本電子發票的觀念，逐漸改變民眾的習慣，讓使用電子發票

可以成為全民運動，以確實達到便民及節能減碳之目標。 

（二十四）行政院函送吳委員秉叡就財政收支劃分法修正草案審議進度及

修法後地方財源增減情形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5 月 15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29590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1-10-722） 

吳委員就財政收支劃分法修正草案審議進度及修法後地方財源增減情形問題所提質詢，經交

據財政部查復如下： 

一、為改善當前地方財政困境並配合地方施政需要，財政部前已研提財政收支劃分法（以下簡稱財

劃法）修正草案，惟未能於第 7 屆立法委員任期內完成審議，需重行送審。考量該草案相關

規劃前經邀集地方政府研商，已獲致高度共識，經檢討，仍原案陳報本院，經本院院會通過

後於本（101）年 2 月 23 日轉送 貴院審議，並列為第 8 屆第 1 會期優先法案。 

二、100 年因地方改制，而財劃法未能同步配合修法通過，為落實保障「地方財源只增不減」原則

，除本部調整中央統籌分配稅款分配比例，並由主計總處搭配運用一般性及專案性補助款，

故 100 年度地方整體獲配財源已較 99 年度實際上增加 665 億元。101 年秉持上開原則，地方

整體獲配財源又較 99 年度增加 811 億元，故財劃法修正案雖未修法通過，然 100 年度與 101

年度分別較 99 年度增加釋出財源之累計數計 1,476 億元，顯示中央已盡力增裕地方財源。 

三、有關修法後個別地方政府獲配財源相關數據，因涉及補助及支出等相關數據，將於會同本院主

計總處完成設算後儘速提供。 

四、另上開數據係在各種假設條件下推估求得，將來財劃法修正後，有關基準財政收入額、基準財

政需要額、基本建設需求、財政努力及績效等分配細部規定，俟會商地方政府訂定後，實際

設算結果，應與目前推估數據有所差異。 

（二十五）行政院函送丁委員守中就公股金融機構整併問題所提質詢之書

面答復，請查照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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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5 月 15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29607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1-10-739） 

丁委員就公股金融機構整併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財政部查復如下： 

面對 97 年 9 月間發生全球金融海嘯，我國公股金融機構充分發揮中流砥柱的角色，協助企業

及金融同業穩健經營，使國內金融市場恢復健全發展，充分顯示公股金融機構對於安定市場、人心

的重要性。在當前國際情勢及金融環境轉變下，不論是公股金融機構進行民營化或整併，均應從長

計議。未來財政部將與本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進行溝通協調，達成相關共識，推動公股金融機構

整併，以提升經營綜效。 

（二十六）行政院函送吳委員秉叡就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入學方式問題所

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5 月 15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29593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1-10-725） 

吳委員秉叡就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入學方式所提質詢，經交據教育部查復如下： 

一、有關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入學方式之規劃，已於 101 年 4 月 25 日召開「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

入學方式說明暨各方案執行展示記者會」，公布入學方式之具體明確內容，教育部會與地方

政府、民間團體、學校等代表加強對話，以凝聚共識，並請地方政府審慎模擬演練技術層面

運作細節，以確保 103 學年度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順利實施。 

二、有關國中教育會考之規劃，說明如下： 

(一)國中教育會考與國中基測的功能及目的皆不同，其目的是為確保國中學生學習品質外，

更重要的是要讓學生、教師、家長和學校了解學生的學習品質，並為下一個學習階段作

好必要的準備。此外，也可作為高中、高職或五專新生學習輔導參據。 

(二)國中教育會考是對國三學生基本、必要、學科能力門檻的檢定，其評量科目雖與國中基

測相同，惟記分方式及測驗結果均不同，係屬標準參照測驗，每一科目成績分為「精熟

」、「基礎」及「待加強」3 個等級，不同於國中基測總分 412 分，造成學生反覆練習，

分分計較，國中教育會考成績等第粗略化，將有助減低學生間競爭壓力。 

(三)有關測驗難度一節，國中基測採「中等偏易」而國中教育會考改採「難易適中」，此項

調整係因國中基測是將所有學生表現作排序，以便瞭解學生在全體之相對位置，而國中

教育會考是將學生能力與共同、固定標準作比較，精確分類為上述 3 個等級，爰測驗難

度須改變為難易適中，以降低第級分類之誤差。 

(四)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辦理初期，如將國中教育會考列為免試入學超額比序項目，不得列

為唯一項目，應列為最後採用項目，並搭配其他比序項目作整體規劃，且其比重不得超

過 1/3；若採加權計分，亦不得超過總積分 1/3。因考量考場設置安全性及公平性，故以

「集中考場」方式辦理。 

(五)依據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數學學習領域分段能力指標，除概念、演算、抽象及


